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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解讀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
融研究院副院長、研究

員蔡彤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規定》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創設的兩類安全調
查制度，是此次立規的核心突破。針對
外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採取歧視性
限制措施損害我國產供鏈安全的，國務
院有關部門可開展安全調查，採取禁止
進出口、收取特別費用等措施，並可依
據《反外國制裁法》將相關組織個人列
入反制清單。

針對外國組織、個人違反市場交易原
則、中斷正常交易造成實質損害的，則
可採取限制投資、禁止交易、限制入境
等精準措施。

捍衛海外資產安全與投資者權益
蔡彤娟表示，這一制度設計直擊當前

我國面臨的現實挑戰。以近期荷蘭安世
半導體事件為例：荷蘭政府援引塵封 70
年的《貨物可用性法案》，強行接管中
國聞泰科技旗下安世半導體，凍結中方
股東權利、罷免中國籍CEO。面對此類霸
權行徑，中方此前雖可依據《反外國制
裁法》應對，但缺乏專門針對產供鏈領
域的細化程序。新規定填補了這一空
白，為類似調查提供了明確的國內法依
據和操作規程。

蔡彤娟舉例指，英國政府以「一日立
法」緊急接管河北敬業集團旗下的英國
鋼鐵公司，架空中方股東決策權，卻既
不轉移所有權也不予補償，甚至謀劃註
銷英鋼欠敬業集團的債務，實質構成
「變相徵收」，此類行徑與荷蘭安世半
導體事件如出一轍，凸顯西方國家安全
泛化的雙重標準。

「《規定》創設的安全調查與懲罰措
施，恰為應對英鋼式變相徵收提供了法
律抓手，使中方得以啟動調查、實施精
準反制，捍衛海外資產安全與投資者合
法權益，避免規鎖中企的惡劣先例蔓
延。」蔡彤娟表示。

專家還指出，更具現實意義的是，該
制度賦予了對等威懾能力。在安世事件
中，中方正是通過出口管制這一反制手
段，精準打擊荷蘭軟肋—安世80%產品
需在中國封裝測試，禁令導致全球車企
陷入「缺芯」困境，最終迫使荷蘭擱置
接管令。新規定將此類實踐上升為制度
性安排，使反制措施從個案應對轉向規
則之治，既增強了法律確定性，也對潛
在惡意行為形成事前威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暢 北京報道

反制措施制度化 對等威懾「長臂管轄」

車主提前加油省數十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國家短
期內連續第二次對油價進行臨時調控，儘管如此，
內地汽柴油價格仍迎來年內六連漲，8日起，普通
私家車加滿一箱油比3月下旬普遍多花費15元（人
民幣，下同）以上。為此，不少車主通過換注民營
油站汽油、減少出行計劃等多種方式沖抵日益高企
的用車成本。

減少駕車沖抵成本
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成本和認證中心相關負責

人介紹，本次國家對油價進行臨時調控，折合92號
汽油每升少漲0.31元，0號柴油每升少漲0.32元。
初步測算，私家車加滿一箱油可少支出15元左右；
大貨車加滿一箱油可少支出150元至200元。儘管
如此，內地汽柴油價格仍繼續創年內新高。以廣東
為例，92號汽油每升價格從上次調價後的8.58元升

至8.92元，95號汽油從上次的9.30元升至9.66元。
若普通私家車加注50升92號汽油，將比調價前多
花費17元。至此，廣東地區92號汽油零售價格已
經從今年年初的每升6.73元升至8.92元，每升累計
漲價2.19元，年內漲幅達到32.5%。
隨着用車成本顯著上升，內地車主紛紛各出招數
降低用車支出。7日傍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廣州
荔灣區某民營加油站看到，趕在油價調整窗口前加
注汽油的私家車排起了長龍，油站工作人員十分忙
碌。廣州車主姚先生在上一次油價上漲周期加注95
號汽油，加滿油箱多花費40多元。之後，姚先生調
整策略，在本次油價上漲周期到來之前，改為前往
這家民營加油站加油。該油站對於會員車主長期有
優惠，95號汽油每升的價格比市面上大型油站低
0.7-0.8元。7日傍晚，油價調整前夕，姚先生趕往
該油站加滿油箱，綜合優惠超過30元。
廣州車主陳先生同樣在下班後前往油站加注汽

油，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與他前幾年購車時相
比，油價已經上漲了近3元/升，從今年開始，他已
經明顯減少了駕車時長和距離，盡最大可能沖抵用
車成本。

貨車主：每月純利潤減半
私家車車主可通過調整用車頻次來節約成本，但
貨運和客運汽車則沒有那麼「靈活」，用車事關生
計，只能「硬着頭皮」用車。河南長途貨運司機劉
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今年以來，由於柴油價
格上漲，特別是3月以來的「大漲」，使得他每月
駕車成本多了近4,000元，每月純利潤大為減少，
只相當於往年的一半左右。

●廣東民營加油站對會員有較大優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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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強日前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國務院關於產業鏈

供應鏈安全的規定》（下稱《規定》）。《規定》共18條，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旨在防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風險，提升產業鏈供

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維護經濟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有專家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這標誌着中國產供鏈安全治理進入制度化、法

治化新階段。這一規定立足當下、着眼長遠，為應對複雜國際局

勢提供了系統性法律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暢 北京報道

國家推18新規 力護產供鏈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為減緩
國際油價上漲對國內的衝擊，國家繼續對成品油價
格採取調控措施。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國家發展改革
委獲悉，自4月7日24時起，國內汽、柴油（標準
品）價格每噸上調420元（人民幣，下同）、400
元。此次調價是短期內國家第二次出手調整成品油
價格。中國海油集團能源經濟研究院院長王震接受
香港文匯報採訪表示，國家對成品油價格實施調控
既要執行已有定價機制，又要統籌考慮市場供應保
障和下游承受能力等多重因素，調價力度兼顧民
生、產業、能源供應，一方面要避免價格異常波動
對下游用戶的過大衝擊，另一方面要適當疏導原油
進口成本，保障成品油穩定供應。

適度疏導國際油價上漲壓力
此次調價是短期內國家第二次出手調整成品油價
格。3月23日，受中東地緣衝突加劇、國際原油價格
大幅攀升影響，國家已啟動成品油臨時調控，將理論
大幅上調的油價適度收窄，保障國內市場平穩運行。
「短短兩周內兩次適時調價絕非簡單跟隨國際市場波
動，而是兼顧民生、產業、能源平穩供應的系統性考
慮，既遵循市場化定價機制，又體現宏觀調控的主動
性與靈活性，成為應對國際能源市場波動、守護國內
經濟大盤的關鍵舉措。」王震分析，當前國際油價劇
烈震盪，我國作為原油對外依存度高的能源消費大
國，輸入性通脹壓力持續加大，連續調價與調控，正
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平衡上下游利益、保障能

源供應安全的務實選擇。
在王震看來，民生與物價層面是本輪調控的核心

考量之一。油價直接關係生活成本，調控避免價格
大幅上漲推高消費成本，穩定居民生活預期。國家
兩次主動壓縮漲幅守住民生用油成本底線，為穩定
居民消費預期、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了有力支
撐。

連續調控為能源轉型預留空間
針對能源安全與宏觀調控價值，王震認為，連續

調價彰顯政策韌性與戰略定力。我國成品油定價機
制以國際油價為基礎，每10個工作日調整一次，同
時設置130美元/桶調控上限，兼顧市場化與安全
性。短期內兩次調價，既尊重市場規律，傳導合理
成本，又通過臨時調控緩衝外部衝擊，避免國際市
場劇烈波動引發國內經濟震盪。這一操作既保障了
國內成品油穩定供應，防止供應短缺風險，又向市
場釋放明確信號：國家有能力、有手段應對國際能
源市場不確定性，以宏觀調控穩住經濟基本盤。
專家普遍認為，兩次調價與調控，平衡了保供
應、穩物價、惠民生、促轉型多重目標，是應對外
部風險、激活內生動力的精準施策。未來若國際油
價持續高位運行，國家將繼續依託現有價格機制與
調控工具，必要時啟動上限管控、財稅補貼等措
施，持續守護國內經濟平穩與民生福祉，讓能源價
格波動始終處於可控範圍，為高質量發展築牢能源
安全屏障。

短短兩周國家再控油價
專家：兼顧穩經濟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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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共18條，主要規定了以下內容。一是明確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工
作原則。規定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工作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

展和安全，統籌國內國際，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
定暢通。明確國家引導產業鏈供應鏈合理有序布局，加強產業鏈供應鏈領域
國際合作，支持關鍵領域核心技術攻關，促進產業鏈供應鏈高質量發展。

外國組織、個人損華產供鏈將被反制
二是建立健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制度措施。建立健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工
作機制。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產業鏈供應鏈
安全工作有關職責。加強關鍵領域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保障，建立健全信息共
享、風險監測預警、風險防範、應急管理制度，維護關鍵領域的原材料、技
術、設備、產品等的生產與流通穩定、持續運行。
三是規定反制措施和域外適用。針對外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以及外國
組織、個人損害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建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調查制
度，國務院有關部門可據此開展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調查，採取反制措施。我
國境內的組織、個人應當執行有關反制措施。任何組織、個人違法開展與產
業鏈供應鏈有關的信息收集活動的，有關部門依法採取相應處理措施。

填補立法空白 建關鍵領域清單制度
關於《規定》的出台背景，司法部負責人答記者問時表示，一些國家陸續
通過立法、綜合規劃等形式，維護本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我國現行法律法
規雖然在應急保障、出口管制、反制措施等方面有相關規定，但沒有產業鏈
供應鏈安全方面的專門立法。為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保障我
國產業鏈供應鏈能夠有效應對內外部風險，保持穩定暢通，有必要填補立法
空白，進一步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法治保障。
產業鏈供應鏈工作涉及範圍廣、環節多。上述負責人介紹，《規定》立足
「小切口」，聚焦涉及經濟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領域，建立關鍵領域清單
制度，促進各有關方面聚焦關鍵領域，加強統籌協調，集中協同發力。針對
列入清單的關鍵領域提出明確要求：一是推動加強信息共享，保障數據安
全；二是建立健全風險監測預警制度，組織開展評估監測，及時發布預警信
息；三是建立健全風險防範制度，組織開展關鍵領域實物儲備和能力儲備，
加大技術、設備、產品研發力度；四是建立健全應急管理制度，制定應急工
作預案，按程序採取緊急調度、動用儲備等應急處置措施。

中東局勢凸顯制度安排現實針對性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蔡彤娟表示，《規定》出台
標誌着中國產供鏈安全治理進入制度化、法治化新階段。這一規定立足當
下、着眼長遠，為應對複雜國際局勢提供了系統性法律工具。她指出，《規
定》建立了覆蓋「風險識別—預警防範—應急處置」的全鏈條制度安排。國
家建立健全工作機制，由外交、發展改革、工業和信息化、商務等多部門協
同，形成跨領域統籌格局；同時要求制定關鍵領域清單，建立風險預警和應
急管理制度。
「這套制度的現實針對性尤為突出。」蔡彤娟表示，當前中東局勢持續動
盪，紅海航運危機導致全球供應鏈成本激增，化肥、能源等大宗商品供應面
臨中斷風險。在此背景下，應急管理制度的設立極為必要——當出現危及經
濟社會穩定的情形時，國務院可授權採取緊急調度、動用儲備、組織生產供
應等措施，確保關鍵領域不斷鏈。這種「平戰結合」的設計，既回應了當下
地緣衝突對能源、化工原料供應鏈的衝擊，也為未來可能升級的各類風險預
留了制度空間。

專家：覆蓋「風險識別、預警防範、應急處置」全鏈條

維護關鍵領域產供鏈安全
●建立健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工作機制，統籌協調產業鏈供

應鏈安全工作
●制定關鍵領域清單並實行動態調整，維護關鍵領域生產與

流通穩定、持續運行
●建立健全風險監測預警制度。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開展評

估監測，識別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風險，及時發布預警信息
●建立健全風險防範制度。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開展關鍵領

域實物儲備和能力儲備，加大技術、設備、產品研發力度
●建立健全應急管理制度，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應急工作預

案。出現影響關鍵領域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情形，危及經濟
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經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部門
決定，可以採取緊急調度、動用儲備以及組織生產、運
輸、供應等應急處置措施

反制外國歧視性措施
●外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在

產業鏈供應鏈方面對我國採取歧視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類似措
施，實施或者協助實施損害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行為的，國務
院有關部門有權對有關措施或者行為開展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調查
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依照相關法律，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
定、決定、實施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措施或者行為的組織、個人列
入反制清單，採取反制措施

●外國組織、個人違反正常的市場交易原則，中斷與我國公民、組
織的正常交易，對我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措施或者實施其他
行為，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造成實質損害或者產生實質損害
威脅的，國務院有關部門有權開展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調查
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對外國組織、個人採取禁止或者限制其從事與
我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禁止或者限制其在我國境內投資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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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暢


